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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 80年代以来 ,清末流行一时的“商战”一

词 ,在寂静了几十年之后 ,再度在我国不少专

著 、文章和媒体频频出现 ,并由此引发了该如何把握

该词原意的争论。新版(本文如无特别说明 ,均指该

版)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将其诠释为商业战争的别称和

“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” 。 [ 1] 笔者在拙作 《“商战”

的原意究竟是什么———与 〈辞海〉 “商战” 条作者商

榷》(下称《“商战”原意》 ,载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02年

第 2期)中 ,认为源自郑观应笔下的“商战”是一个仅

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特定范畴 ,其原意是 ,身陷半

殖民地危境的中国 , 必须就当时充斥本国市场的 10

类洋货与西方列强进行“工以翼商”的较量。
[ 2]
针对

笔者的管见 , 邱志红女士在《浙江社会科学》 2002年

第 6期上发表了 《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》

(下称《新论商榷》)一文 , 认为“在郑观应那里 ,所谓

的商战 , 乃是一种经济实力的较量 , 是通过原料 、商

品 、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使国家得以富强” 。
[3]
由上可

指出两点:①对于郑观应笔下“商战”中的“战” ,笔者

和邱女士都将其译作 “较量” , 亦即或自觉或不自觉

地都不赞同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作者将其作战争的“战”

解;②对于 “商战”原意 , 邱女士的解释虽与笔者不

同 , 但与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诠释也有质的区别 。读者

可能已经看出 ,笔者与邱女士之间 ,笔者及邱女士与

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诠释之间 , 之所以会有如此意见分

歧 ,一个重要原因 ,是彼此对“商战”中的“商”有着很

不相同的理解。事实上 ,不仅笔者与邱女士是如此 ,

而且一 、二 、三版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诠释相互之间 , 甚

至整个学术界 , 对 “商战”的解释之所以会有这样那

样的出入和差异 ,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在这里。因此 ,

可以说 ,对“商战”中的“商”如何把握 ,既是准确把握

“商战”原意的一个难点 , 也是实现 “商战”不同解释

者意见趋同和一致的一个关键点 。基于以上理由 ,笔

者写了本文再作抛砖引玉 , 期待学术界能就有关问

题展开深入讨论 。

在《新论商榷》中 ,邱女士附和王尔敏 、刘学照两

先生的说法 , 认可首创 “商战”一词的是曾任两江总

督的曾国藩 。
[ 4]
但笔者分析 , 曾国藩于同治元年

(1862)《复毛寄云中丞》函中 , 只说过“今之西洋 , 以

商 、战二字为国” ,且对“以商 、战二字为国”持的是断

然否定的态度 ,
[5]
与后来的“商战”提法根本不同 。

据此 ,笔者认为 ,各版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均拒纳王 、刘

两先生的意见 , 始终将 “商战”一词的首创者及主要

阐发者归于郑观应 ,
[ 6]
其做法完全正确 。正因如此 ,

本文对“商战”中“商”的释义 , 仍以郑观应的有关论

述为基准点 。

在拙作《“商战”原意》中 ,笔者曾认为:“郑

观应所说的`商战' ,字面上虽然有个`商'

字 , 但概念上指的却不是商业” ,
[ 7]
而是

“工以翼商”
[ 8]
之意 ,且“工以翼商”中的“商”指的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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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商务” ,即对外贸易。
[ 9]
在《新论商榷》中 ,邱女士

在明指笔者的上述理解是“以偏纠偏”
[10]
之后 ,接着

作出了她自己的解释:“在郑 [观应] 氏看来 , ……

`商' 不单单只是商业 ,而是涵盖所有和商业 、外贸有

关的各个行业 、各种事务。这是一种广义的`商' 的

概念 ,也就是后来流行的概括农 、工 、商 、矿 、交通运

输 、机器制造业等在内的`实业' 的含义 。”
[ 11]
郑观应

何来这种看法 , 邱女士给出的理由是:“在当时乃至

整个近代中国 ,工和商的概念本身就相当模糊 ,其界

限不是很清晰 。” [ 12]

“整个近代中国” 的思想家们 , 其理论水平是否

低得如邱女士说的那样 ,到了连工和商的界限都“不

是很清晰” , 以致工和商的概念都“相当模糊”了呢?

中国思想史的常识告诉我们 , 早在公元前 7世纪 ,

即早在郑观应著述 《盛世危言》 的 2500多年前 ,

中国的管仲就已按职业把国人分为“士 、农 、工 、商四

民” 。
[ 13]
从那时起 ,士 、农 、工 、商的界限就在中国思

想家们的视野里泾渭分明 ,且士 、农 、工 、商的分类直

到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问世后的 20世纪初 ,两千多年

来一直都是中国各类典籍中的标准分类法 , 也是中

国历代读书人人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起码常识 。用不

着笔者再费口舌 , 邱女士所谓 “整个近代中国 , 工和

商的概念本身就相当模糊 ,其界限不是很清晰”的说

法 ,实在有点离谱了 。

至于曾历任过近代中国多个大型企业总经理

(总办)的郑观应(1842-1922年), 人们只要打开其

代表作《盛世危言》的目录 ,即可清楚地看到 ,在他眼

里 , 不仅农 、工 、商的界限一清二楚 , 而且 “商战”与

“商务”的联系与区分 , 工业内部采矿业 、纺织业 、机

器制造业 、金属货币铸造业的区分 ,第三产业中远洋

运输 、铁路运输 、电报 、邮政各业的区分等等 ,也是一

清二楚的 。反观邱女士 ,前列其本人的“原料 、商品 、

市场等方面的竞争”一语 ,既把原料与商品加以了并

列 , 又把原料与市场 、商品与市场都加以了并列;我

们刚才看到的“涵盖所有和商业 、外贸有关的各个行

业 、各种事务”一语 ,则把“商业”和“外贸”截然分开

且加以了并列;“概括农 、工 、商 、矿 、交通运输 、机器

制造业等在内的 `实业”' 一语 , 则不仅把 “工” 与

“矿” ,而且把“工”与“机器制造业”都不分从属加以

相提并论。在邱女士的《新论商榷》中 ,类似的情形还

有很多 , 但上面所举已能说明 , 有关概念“本身就相

当模糊”的 、“其界限不是很清晰”的不是郑观应 , 而

是邱女士自己。

通观邱女士的《新论商榷》 ,人们可以发现 ,邱女

士所谓“在郑[观应]氏看来……`商' 不单单只是商

业 ,而是……概括农 、工 、商 、矿 、交通运输 、机器制造

业等在内的`实业' 的含义”的说法 ,在其整个立论过

程中据有至关重要的地位。因此 ,对它的妥当性 ,还

需进一步详加讨论。

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 ,中国传统的士 、农 、工 、

商的分类与后来的采矿业 、交通运输业 、机器制造业

等等的部门分类 , 从分类方法上说是两种不同的分

类法。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:在农 、工 、商之后 ,同一

处就不能再并列地接上“矿 、交通运输 、机器制造业

等” 。邱女士的上述提法 ,之所以既前后重复 ,又彼此

混淆不清 ,其原因就在这里 。

在拙作《“商战”原意》中 , 笔者曾在完整援引郑

观应《盛世危言》有关原文的基础上 ,具体指出两点:

一是“郑观应详细罗列的`商战' 的 10个方面 , 统统

都处于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” ;
[14]
二是由于近代

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, 郑观应始终没有勇气

把机器设备的生产列进他的`商战' 范围” 。
[ 15]
对于

笔者的以上观点 , 邱女士明指 “是错误的” ,
[ 16]
其理

由具体有三:第一 , 郑观应“所列举的十项进行商战

的内容大部分都属于生产领域的内容” 。 [ 17] 言下之

意 ,尚有一小部分内容不在生产领域之内;第二 , “机

器制造业也属于郑观应的`商战' 范畴”;
[ 18]
第三 ,郑

观应“商战”的 “十战几乎包括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

的各个行业” 。
[ 19]
对于这三条理由 ,笔者想请邱女士

相应做三件事:①在郑观应“所列举的十项进行商战

的内容”中 , 至少指出一项是不属生产领域的;②在

郑观应 “所列举的十项进行商战的内容”中 , 具体指

出哪一项属 “机器制造业” ;③郑观应 “商战”的 “十

战”中 ,是否包括《盛世危言》已明显牵涉到的远洋轮

船制造 、高吨位水压机制造 、火车制造 、汽车制造 、炼

油设备制造 、精密机床制造 、精密仪表制造这几项当

时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行业 ,如果不包括 ,那么所谓

郑观应 “商战”中的 “十战几乎包括了当时资本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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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生产的各个行业”一语又该何解?凡仔细阅读过拙作

《“商战”原意》完整抄录的郑观应有关原文的人们可

能已经看出 ,笔者上面的三条要求对于邱女士来说 ,

无疑是三道难题。这里 ,有必要指出的是 ,在郑观应

“商战” 外延的界定上 , 学术界持类似邱女士看法的

人很多 , 邱女士充其量不过是把他们的观点重复了

一遍罢了 。也正如此 , 笔者上面给邱女士出的三道

题目 ,其实并不专对邱女士 ,目的只是期盼学术界能

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,以求达成共识 。

本文开头述及 , 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将“商战”

诠释为商业战争的别称和“商业竞争的形

象性比喻” 。这一诠释表明 ,其作者是把“商

战”中的“商”仅仅作为“商业”看待的。据此 ,笔者有

理由认为 , 邱女士《新论商榷》结尾处的 “《辞海》中

`商战' 条的解释……是基本上准确的”这一断语 ,却

又在实际上把“商战”中的“商”缩小到了“商业”的狭

窄范围。这样 , 我们在遇到邱女士把 “商战” 中的

“商”视为可无所不包的“广义的`商' ”之后 , 又遇到

她把同一个“商”缩小到仅仅只是“商业”的情形。邱

女士把 “商战” 中 “商”的外延前后作如此巨大的伸

缩 ,令笔者不能不说她是前后自相矛盾了。

前面 , 我们已经看到 , 郑观应在详细罗列其 “商

战”内容的过程中 ,既未涉及“商” ,更未涉及“商业” ,

相反 ,谈论的却全是些生产方面的事情 。可见 ,当讨

论“商战”内容时 ,邱女士赞同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诠释

处处不离 “商业”二字的做法 , 表面上似乎很忠实于

郑观应的原意 , 但其实却与郑观应本人的相关论述

毫无共同之处 。

前面 ,我们还已看到 ,郑观应在专论其“商战”的

10个方面的内容时 , 虽未涉及“商”和 “商业” , 但在

这之前 , 却提到了 “商务” 。于是 , 我们在郑观应那

里 ,碰到了“商战” 、“商务” 、“商业”这样几个字面上

都带 “商”字的概念 。笔者曾指出:“在郑观应那里 ,

`商战' 与商务 、商业乃是几个泾渭分明的不同概念 ,

彼此不能混淆 。”
[ 20]
可邱女士认为 , “`商战' 、 `商

务' 、̀ 商业' 之间是交叉的宽泛的指称 。” [21] 正如我

们刚才又看到的那样 ,郑观应是先分析了有关的“商

务”之后 ,再专论邱女士也反复提到的“商战”的“十

战”的。这说明 ,在郑观应那里 , “商战”与“商务”虽有

联系 , 但彼此却是不同的概念 , 二者不能 “交叉” 混

同 。再看“商务”与“商业”有无不同。在中国近代史

上 ,“商务”原本是“洋务”的一部分 ,而“洋务”又是由

“夷务”转化而来的 , 涉及的都是些与外国打交道的

事宜。正因为如此明白 , “商务”专指对外贸易 ,这在

学术界向来没有多大争论。现在的问题是 ,郑观应笔

下很少提及的 , 学术界讨论郑观应“商战”思想时也

很少有人专加分析的 “商业”究竟指何而言?为回答

这一问题 ,先请看郑观应本人的以下论述:

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 , 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。试为援古

证今 , 如:太公之九府圜法 , 管子之府海官山 , 周官设市师以

教商贾 , 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 。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

同 。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 , 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

霸 。即汉之卜式 、桑宏(弘)羊 ,莫不以商业起家 ,而至卿相 。[22 ]

以上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形 。再看郑观应是如

何讲外国的“商业” :

英国又有一公司专与西印度 (指西印度群岛———引者

注)通商 。考西印度在亚美利加洲海中一岛 , 其地水深土厚 ,

物产富饶 ,地宜种蔗 ,出糖尤夥 。英人自恃强力 ,择其美境一、

二处割为己有 , 既占其地 , 尽力经营 , 开设商埠 , 见本地居民

之困苦与商业有关也 , 遂别设禁例:各国之糖不准进英国口

岸及英国他处属地 ,惟许用西印度本公司之糖 。此例一开 ,西

印度糖商大为起色 ,即西印度制糖 、种蔗之民亦能获利 ,商业

以此日隆 。

又有英人名鹄克明者 , 贪觅地之功 , 禀请国家自备舟船

数艘 ,乘长风 ,破巨浪 ,直抵南太平洋 ,查得两地 ,知土壤丰美

可作附庸 ,即回奏英廷 ,树英帜于该处 ,以为属地 。自是而后 ,

英之人民多有迁徙其处者 , 通教化 、事农商 、兴百工 、务畜牧 ,

渐摩既久 ,风俗一新 ,商务推行 ,又增两处 。 [23 ]

巧得很 ,郑观应纵论中外“商业”时 ,都分别于同

一场合又谈及“商务” ,足见“商业”与“商务”确是两

个相互有别的概念。中国西汉的御史大夫卜式和同

期的治粟都尉桑弘羊 ,是否从事过海外贸易 ,笔者无

从考证 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,他们个人致富“起家”的

主要途径是国内贸易 。西印度群岛上的“商业” ,郑观

应虽未具体指明属何地 、何国 , 但从“惟许用西印度

本公司之糖”因而糖不许再进口一语看 ,其中明显也

包括它的国内贸易。归纳以上中外情况 ,我们不难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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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以下判断:谈及郑观应笔下的“商业”时 ,至少应把

国内贸易包括进来。也正因此 , 把战旗专指西方列

强经济侵略的“商战”中的“商” , 若像《辞海》“商战”

条诠释以及赞同该诠释的邱女士那样 , 未加细细推

敲就译义为 “商业” , 不仅把有关生产问题错误地加

以了排除 ,而且还混淆了中外界限 ,从而在相当程度

上遮蔽了中国近代史上“商战”旗帜耀眼的爱国主义

光辉 。

笔者前面的分析已清楚显示 ,笔者与邱女

士之间 ,不同版本《辞海》“商战”条诠释之

间 , 甚至整个学术界 , 之所以会对 “商战”

中的 “商”有着不同的理解 , 直接原因是由对郑观应

的“商战”外延的界定不同引起的。

再深究一步 ,人们对“商战”外延的界定 ,又为什

么会各式各样 、很不一致呢?这就要牵涉到郑观应的

整部《盛世危言》了。打开该书 ,人们可以看到 ,它虽

是文言文 , 篇幅却长达近 50万字 , 对当时中国的经

济 、政治 、军事 、外交 、教育 、科技乃至宗教等等 ,都有

相当详细的论述;经济方面 ,正如前列有关篇目标题

已显示的 , 当时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 , 他都很重视 ,

甚至对当时养蚕 、制茶 、植棉 、探矿 、金属货币铸造等

方面的先进工艺的许多细节 , 他都作了相当详尽的

介绍 。在涉猎宽广深厚的同时 , 郑观应对他 “商战”

中的 “商”究竟何指 , 又未曾给出任何明确的现成答

案 , 他只是把界定其 “商战”外延的标准隐含在他的

整部《盛世危言》之中。因此 , 如未准确把握郑观应

《盛世危言》隐含着的界定“商战”外延的标准 ,就很

容易象邱女士那样 , 以为只有把国民经济中的所有

行业都统统囊括到他的 “商战”序列 , 才能避免立论

上的偏颇 。由于国民经济中的行业很多 , 分类又可

粗可细 ,细的可将其分成几千个行业乃至更多 ,以致

解释“商战”词义的人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将它们一一

列举 ,于是 ,在对“商战”中的“商”的释义尚未达成共

识的情况下 , 不同的解释者只能从各自的理解和各

自行文的需要出发 , 分别于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中

挑出几个加以说明。由此 , 也就难以避免地出现了

对“商战”外延界定的混乱局面。所不同的只是 , 邱

女士把“农 、工 、商 、矿 、交通运输 、机器制造业等”都

“概括”到“商”中 ,其本身就相当混乱罢了 。

到这里 ,有人自然要问:《盛世危言》中隐含着的

界定“商战”外延的标准究竟该如何把握?笔者的认

识是 , 要把握该标准 , 必须先行弄清以下一点 , 那就

是:在中外通商势所必然的情况下 ,洋货为什么能充

斥中国市场?以往学术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,很多人

都把原因归结为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。但在

郑观应看来 , 中外不平等条约是重要原因而非根本

原因。依郑观应的分析:“洋布 、洋纱 、洋花边 、洋袜 、

洋巾入中国 , 而女红失业。煤油 、洋烛 、洋电灯入中

国 ,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。洋铁 、洋针 、洋钉

入中国 ,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。此其大者 ,尚有小者 ,

不胜枚举。所以然者 , 外国用机器 , 故工纟致而价廉 ,

且成功亦易 。中国用人工 ,故工笨而价费 ,且成功亦

难 ,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。如棉花一项 ,产自沿海 ,各

区用以织布 、纺纱 , 供本地服用外 , 运往西北各省者

络绎不绝。自洋纱 、洋布进口 ,华人贪其价廉质美 ,相

率购用 。”
[ 24]
其他例子 ,郑观应所举还很多很多。基

于这些具体分析 , 郑观应的结论是:“探其源 , 图其

要 ,以为制造(产品生产)一事为通商 、练兵之纲领。”
[ 25]
郑观应憧憬的未来是:中国产品都 “价廉质美”

了 , 对外贸易就能由入超变为出超 , 全国就富裕了;

“国既富矣 , 兵奚不强?窃恐既富且强 , 我纵欲邀彼

(西方列强)一战(真枪实弹的战争), 而彼族且怡气

下色 , 讲信修睦 ,绝不敢轻发难端矣 。此之谓决胜于

商战。” [26] “决胜于商战”了 ,则以往中国与西方列强

“所订和约 ,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 ,皆可删改。”
[27]
当

然 , 郑观应希冀在满清王朝统治下搞些改革就能生

产出比西方列强更“价廉质美”的产品 ,从而“决胜于

商战” , 并进而“删改”一切不平等条约 , 无异大漠中

的海市蜃楼 。但他在严复翻译亚当·斯密的 《国富

论》之前 , 就在实际上悟出了 “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

革命 , 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”
[ 28]
的道理 , 这

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把握住郑观应的以上思

路 , 我们不难看出 , 整部《盛世危言》 隐含着的界定

“商战”外延的标准不外两条:一是 ,其矛头所指 , 皆

为充斥当时中国市场的各类洋货;二是 ,中国国产货

三



64

经济问题研究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3年第 4期

必须在质量和价格两个方面 , 都足以不仅能把洋货

拒之于国门之外 ,而且还能反过来远销欧美各地 ,即

要“战”而能胜 。这两条标准缺一不可。尤其是第二

条标准 , 因为当时中国很难达到 , 郑观应也更为重

视 ,以至不惜反反复复地 、不厌其烦地把前面我们已

看到过的“既坚且廉” 、“价廉质美”一类话语 ,一有机

会便说了又说 。以上两条标准把握住了 , 我们就不

难解开以下谜团:为什么郑观应一面对鸦片深恶痛

绝 , 一面又要把大力发展鸦片生产作为他 “商战”的

首要一 “战” ;为什么一向实务的郑观应既强调当时

中国需仰赖进口的机器设备要设法 “一一仿造” ,
[ 29]

又始终没有勇气把工艺技术要求很高的机器设备生

产列进他的“商战”范围;为什么一向只出口 、不进口

的丝茶二业 ,当时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举足轻重 ,但

在郑观应眼里 ,它们只属“商务”而非“商战” ;生活在

农业大国且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的郑观应 , 为什么在

把糖 、烟 、 酒生产都列进他的 “商战” 范围时 , 却

又把关系国计民生但当时中国尚不依赖进口的粮食

生产排除在外;为什么郑观应一面嘴里不离“商”字 ,

一面又把 “商战”的关键点 “归结为生产问题而非流

通问题” ;[ 30] 为什么郑观应在把中国反抗西方列强

经济侵略的关键点“归结为生产问题而非流通问题”

后 ,却又不把有关生产问题合称为“工战” ,而是笔锋

一转 ,反以字面上即能与 “商务”直接对接的“商战”

称之;为什么郑观应纵论产品必须“价廉质美”的“商

战”时 , 却又要“反复详论广设学校及设技艺 、机器 、

格致书院” , [ 31] 再三呼吁中国必须做到“士有格致之

学 ,工有制造之学 ,农有种植之学 ,商有商务之学 ,无

事不学 ,无人不学” ,
[ 32]
并明确地把商品琳琅满目的

“商战”又别称为“心战” ,
[33]
即科技之较量。同样 ,以

上两条界定“商战”外延的标准把握住了 , 我们也就

不难明白 , 倘若像邱女士那样 , 视线囿于其中的

“商” ,那无论把“商”的外延怎样扩大 ,也无论把“商”

的外延怎样缩小 ,都无法说清“商战”的真正涵义。

前面 ,我们一再看到 ,郑观应“商战”的具体内容

全部都在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 ,从这个意义上说 ,

其中的“商” ,是“工”而不是“商” ;另一方面 ,刚才在

分析界定 “商战” 外延的两条标准时 , 我们又看到 ,

“商战”中所有生产项目的确定都是从当时对外贸易

的状况出发的 , 且其产品全部都必须服务于对外贸

易由入超转为出超的需要 , 因而从有关生产的出发

点和落脚点的意义上说 , 汇总“商战”所有生产项目

的“工” ,不是“工”而是“商” 。把以上两方面综合起

来 ,郑观应的“商战”之中 , “商”离不开“工” , “工”离

不开“商” ,二者密切相关。由此 ,笔者的结论是:郑观

应“商战”中的“商” , 它非“工”非“商” ,又亦“工”亦

“商” ,即既非孤立的“工” ,又非孤立的“商” ,而是“工

以翼商”之意;而“工以翼商”说的是 , “商”是“工”必

须绕着转的轴心 , “工”则是“商”赖以成功运作的支

撑和后盾。惟其如此 ,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从经济理论

高度上评价 ,就既有许多极为宝贵的科学成份 ,但又

未能彻底摆脱重商主义的羁绊。不过 ,这已超出本文

范围 ,具体不赘。 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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